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积极响应《陕西省民政厅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建立经济困难家庭重度和完

全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通知》（陕民发〔2024〕7 号）及《西安市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市民发〔2024〕61 号）、《西安市民政局 西安市财政局关于

开展经济困难家庭重度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试点工作的通知》（市民

发〔2025〕23 号）文件精神，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满足经济困难家庭重度

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需求，现开展经济困难家庭重度和完全失能老年人

养老服务补贴试点工作，并通过本次采购活动确定一家专业经办机构负责实施。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 服务补贴办理流程推进；

经办机构须积极与区县（开发区）民政部门对接。优化并简化服务补贴申请、

审批等流程，确保流程高效、透明，减少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等待时间，明确各环

节办理时限，并加强内部监督管理。

2.协助市民政局选取服务机构，以对选定服务机构的日常管理、绩效考核、

监管；

经办机构应协助市民政局，对符合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向服务机构派

单。经办机构应建立健全服务机构管理制度，制定服务机构考核标准，定期开展

绩效考核；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服务中的问题；设立投诉举报渠

道，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服务质量与安全。

3. 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出具综合照护方案；

配备持有国家认证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专业资质人员，依据国家相关标准

进行能力评估，采用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估方法，全面、准确地评估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及认知能力等（在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评估有效期内的

老年人，不再重复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为每位符合标准的老年人量身制定



综合照护方案。

经办机构应在接受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完成能力评估，出具评估报告

和综合照护方案。综合照护方案应当一人一策，明确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等内容。

经办机构将身份认定核实结果、能力评估报告和综合照护方案报区县（开发区）

民政部门备案。

4. 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宣传与咨询；

加强政策宣传，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对政策的知晓率和理解度；经办机构应

提供及时、专业的咨询服务，解答疑问。可利用多种媒体平台开展政策宣传；设

立专门的咨询热线，配备专业咨询人员。

5. 其他相关事项。

积极配合市民政局完成各项相关工作，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建立定期沟通

机制，及时汇报工作进展，并提供专业建议。

三、其他要求

1.人员配置：经办机构需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包括审核人员、评估人

员、管理人员等，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培训与提升：经办机构应定期组织内部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素养和服务

水平；同时，关注行业动态，及时引进先进的服务理念和技术手段。


